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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類項 修正內容 參考法規 

財產

帳務 

A1 問：何謂市有財產？哪些財產需要在財產管理系統登帳管理？ 

答： 

1. 依市有財產管理規則之規定，本市現有及合法取得之財產

為市有財產。因此，本市各機關因編列預算興建或購置、

接管、接受捐贈、接受補助或回饋取得等原因取得者，皆

為市有財產，應依規定登帳列管。 

2. 依行政院分行財物標準分類規定，土地、土地改良物、房

屋建築及設備、金額 1 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 2 年以上之

機械及設備、交通及運輸設備及什項設備等均屬之。 

3. 另依行政院主計處 90 年 12 月 7 日臺 90 處會二字第 09294

號函，「圖書館」典藏之圖書全數列為財產，故各機關管

理的圖書，如非法律規定的圖書館典藏書籍，則回歸財物

標準分類規定，以金額超過 1 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 2

年以上者方列為財產。 

4. 非屬財產之非消耗性物品，應注意勿以財產登記管理。 

市有財產管理規則

第 4 條、財物標準

分類 

財產

帳務 

A2 問：某項財產(例如司令台)於財物標準分類無法找到名稱完全

相同的財物編號，應如何辦理財產登帳？ 

答： 

1. 財產之編號、名稱、單位及最低使用年限應依照行政院分

行之「財物標準分類」辦理，詳實建置填寫，財物標準分

類未規定者，得以下列方式處理： 

(1) 參考性質相當之財產辦理產籍登錄，並於財產卡備註

欄記明實際財產狀況。 

(2) 有增訂財產分類編號必要時，由管理機關報本府主計

處轉請中央主計機關訂定。 

2. 本案司令台可採用財產性質類似之升旗台財物編號列帳，

並於特徵及說明欄述明為司令台，以供辨識。 

財物標準分類、市

有財產產籍管理要

點第 5點 

財產

帳務 

A3 問：風雨操場如何辦理財產登帳? 

答：一般之風雨操場，多為類似棚架之改良物： 

1. 如該風雨操場係請領有建築雜照，則宜歸入雜項建築及設

備，以2類建物設備財產列帳 (屋頂上大型斜屋頂亦相同)。 

2. 若無，則視現況列帳。例如某風雨操場，地面鋪設籃球場，

則可以「土地改良物 – 籃球場」 +「 動產 - 遮陽棚」 分

別登帳。 

財物標準分類 

財產

帳務 

A4 問：不銹鋼扶手如何辦理財產登帳? 

答： 

1. 如扶手金額超過 1 萬元且使用年限逾 2 年以上，請以財產

財物標準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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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帳；若未符合該等條件，則以非消耗性物品列帳管理。 

2. 若為財產，請於動產 501050414-欄杆項下登帳，並於特徵

及說明欄述明財產內容（例如：○○樓殘障坡道扶手），

以供辨識。 

財產

帳務 

A5 問：「花台」如何辦理財產登帳？ 

答：財物標準分類並無與「花台」相符之財產名稱；一般「花

台」主要係儲放東西(泥土和植物)，故可以類似之

501030303 物品(料)架（材質金屬或木）列帳。惟若為水

泥、磚等砌於土地上之改良物，則應至土地改良物下之防

護坑、護坡等類似財產名稱登帳，並於特徵及說明欄述明

為花台，以供辨識。 

財物標準分類 

財產

帳務 

A6 問：公共藝術品如何辦理財產登帳? 

答：公共藝術品如非屬於「中央政府各機關珍貴動產不動產管 

    理要點」所定義之珍貴財產，請以「動產- 504 博物」下 

    選擇合適之目節，編號登帳。該類財產因個體財產眾多， 

    其最低使用年限為自訂（請估列合理使用年限）。辦理報 

    廢報損程序與一般財產相同。 

財物標準分類 

財產

帳務 

A7 問：0 元手機如何辦理財產登帳? 

答： 

1. 依市有財產管理規則規定，本市現有及合法取得之財產均

為市有財產。 

2. 0 元手機或接受捐贈的財物也是有其價值，若是損壞或失竊

亦需賠償，所以 0元手機應視其市價高低（1 萬元以上或以

下），分別以財產或非消耗性物品列帳。取得原因選取「贈

與」或於備註欄註明「0元手機綁約 2年」等。 

市有財產管理規則

第 4 條、財物標準

分類 

財產

帳務 

 

A8 問：租賃之財產如何辦理財產登帳？ 

答：租賃案有分租賃（資本門-租期屆滿取得所有權）及租賃

（經常門-租期屆滿廠商收回）。 

1. 依行政院主計處 82年 1月 30 日台(82)處忠字第 00931 號

函，以分期付款方式租購，依合約規定期滿即無條件取得

所有權，並享有一切法律上權益，係屬資本性租賃。 

2. 如為租賃（經常門），在設備的使用期間它只是供單位使

用保管，租賃期限到期後，設備將由廠商收回，所以不計

入財產量值。 

3. 登錄租賃（經常門）的財產時，在財產增加單輸入作業「新

增」後，於取得來源選取代碼「12 租賃（經常門）」，即

可登錄財產資料，但因為該項財產非屬市有財產，故量值

不列入當月月報。 

101年 8月 10日北

財產字第

1012320401 號函 



              市有公用財產管理業務問與答                
                                         101 年 10 月 1日編訂 
                                             102 年 1月 24 日修訂 

 

 3 / 13 

4. 租賃（資本門），於租賃期限到期後，設備為機關管理之

財產，故自取得時即已計入財產量值。 

5. 租賃(資本門)，為避免帳務未即時異動發生不符情形，請

各機關改按原價（實際支付取得之對價）一次登錄財產價

值。 

財產

帳務 

A9 問：何謂「珍貴財產」？ 

答： 

1. 依照「中央政府各機關珍貴動產不動產管理要點」，珍貴

動產、不動產，係指經文化資產主管機關指定或登錄為文

化資產之動產、不動產，或具文化性、歷史性、藝術性或

稀有性之財物，經管理機關認定具有珍貴保存價值者，或

因屬性認定有爭議，陳經該管理機關之主管機關會同相關

權責機關認定之財物。 

2. 前項珍貴動產之認定，不受財物標準分類所定財產要件金

額 1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 2年以上之限制。（舉例：經

文化局認定公告之古蹟、歷史建築、珍貴文物皆為珍貴財

產，應比照中央政府各機關珍貴動產不動產管理要點相關

規定處理） 

中央政府各機關珍

貴動產不動產管理

要點 

財產

帳務 

A10 問：建置財產管理系統之「管理資料」時機為何？ 

答： 

1. 本府財產管理系統之「管理資料」，係為使各機關學校對

於經管之土地房屋長期因出租、占用、委託經營、委託管

理、委託代管、借用…等關係為「他人使用」時，建立管

理資料之用，各機關學校應隨時異動，以維持最新之財產

動態資料。 

2. 各機關學校管理之土地房屋，有他人使用時，為避免資料

異動頻繁，凡為「同一對象」使用「逾 3個月以上」者，

始建立管理資料。若未固定交由他人使用，僅係依照場地

使用規範或規費收費基準按次或按時段提供短期付費使

用者，無需辦理管理資料建檔維護。 

101年 2月 10日北

府財產字第

1011196336 號函 

財產

帳務 

A11 問：財產管理系統財產名稱欄位，那些情況才登錄為「閑置地」 

   或「預定地」？ 

答： 

1. 依行政院分行財物標準分類，「土地」分房屋基地、其他

建築用地、直接生產用地、交通水利用地、荒蕪地、公園

用地等 6項；其中「房屋基地」又分生產用房屋基地、公

務及營運用房屋基地、教育用房屋基地、醫療用房屋基

地、福利用房屋基地、宿舍基地、待建基地、公園綠地基

101 年 5 月 1 日北

財產字第

101168991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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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等 8目；而「待建基地」另分庭園用地、閑置地、預定

地等 3節。簡言之，庭園用地、閑置地、預定地僅適用於

房屋基地項下屬待建基地之情形，其餘已有公務或公共用

途之土地，均應以其實際使用情形或預定用途登錄財產分

類編號及名稱。 

2. 承上，舉例如下： 

(1) 財政局管理之住宅區、商業區土地，若已做為供本府

員工因職務特別需要，於任本職期間借用之單人房間宿舍

使用之基地，屬於「單身宿舍基地」；若尚未為任何使用

之基地，始屬於「閑置地」。 

(2) 警察局管理之住宅區、商業區土地，若已做為派出所

使用（或預定做該用途），因在財產分類明細表 1-01-02-01

項下已有對應之財產分類編號 1010201-01，故其屬於「辦

公房屋基地 」，而非閑置地（或預定地）。 

(3) 水利局管理尚未開闢之渠道用地，因在財產分類明細

表 1-04-02-01 項 下 已 有 對 應 之 財 產 分 類 編 號

1040201-02，故其屬於「渠道用地」，而非閑置地。 

財產

帳務 

A12 問：已登記建物之建號以及未登記之房屋建築及設備權狀字號 

    欄位應如何登錄？ 

答： 

1. 已登記建物之建號，依地政機關建物登記謄本記載資料為

準（如初步查無建物登記資料，請注意門牌地址是否正確

或是否曾經辦理門牌整編，再以歷次整編前後門牌查

詢）。已繕發權狀者，一律向地政機關申請免繕發書狀，

並於權狀字號欄加註「免繕狀」字樣。 

2. 如經查確無向地政機關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請於

財產管理系統權狀字號欄加註「未辦理保存登記」字樣。 

101年 5月 29日北

府財產字第

1011831057 號函 

財產

移撥 

B1 問：某學校管理之土地其土地使用分區及現況分別為道路用地

及人行步道，且非位於學校校區使用範圍內，應如何辦理

財產移撥？ 

答： 

1. 依市有財產管理規則規定，市有財產以使用機關或計畫用

途之業務主管機關為管理機關，並依市有不動產管理權責

劃分原則規定決定管理機關，經雙方同意後由財政局囑託

辦理管理機關變更登記。 

2. 基於管用合一原則，如某土地已有特定機關辦理管理維護

者，除特殊情形外，原則以實際管理維護機關為管理機關。 

市有財產管理規則

第 6 條、市有不動

產管理權責劃分原

則第 5 點、市有財

產產籍管理要點第

15 點 

財產 B2 問：市有財產可否移撥其他公務機關使用?移撥程序為何？ 新北市政府未報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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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撥 答： 

1. 如果該市有財產為「土地或建物」： 

(1) 需用機關非本府所屬機關時，應請該需用機關依規定

辦理撥用。該本府以外機關如僅為短期使用或輕度使用，

可準用國有財產法規定短期借用（3 個月內），或依國有

公用不動產無償提供使用原則，於符合規定條件下無償提

供使用。 

(2) 需用機關如為本府所屬機關，且須長期變更使用方式

時，經財政局調配後，由雙方機關依新北市市有財產產籍

管理要點辦理財產移撥，並通知財政局囑託辦理管理機關

變更登記。變更用途時，須特別注意檢討有無違反撥用或

徵收相關規定。（本府所屬機關短期臨時使用，自行協議

即可） 

2. 如果該財產為「動產」，已無使用需要，本府所屬機關需

用時，可依「新北市政府未報廢閒置及低度利用動產再利

用計畫」移撥給有需要機關。 

3. 辦理移撥時，依新北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要點第 15 點規

定，撥出機關應填製財產撥出單 1式 3份，用印後 1份留

存，2 份連同移撥財產之財產卡相關資料，送交撥入機關

會同用印後，由撥入機關留存 1份，據以填製財產增加單，

1 份退還撥出機關據以填製財產減損單，依產籍管理要點

第 16 點規定規定辦理註銷產籍。 

4. 移撥之財產為動產者，得免報經本府核准，惟應於同意移

撥時副知本府財政局。 

閒置及低度利用動

產再利用計畫、市

有財產產籍管理要

點第 15 點 

財產

盤點

檢核 

C1 問：盤點與檢核有何不同，可以將盤點與檢核作業一起辦理嗎? 

答： 

1. 盤點：重點在確認物帳是否相符。由財產管理單位擬定盤

點計畫，就各財產保管人或使用人所保管或使用財產進行

清查盤點作業，使帳物相符，發揮使用效能。 

2. 檢核：重點在檢查財產管理工作是否確實依相關法規處

理。由財產管理單位擬定檢核計畫，會同相關人員組成檢

核小組，檢查各單位財產新增、保管、維護、提供使用、

盤點、檢核、人員異動交接、報廢、報損、閒置或低度利

用財產等事務，有無依規定處理。 

3. 綜上，盤點作業其涵蓋面較小，檢核作業其涵蓋面較大，

原則應分別辦理。惟機關財產單純或數量較少時，可併同

實施；財產數量龐大者，得訂定分年盤點計畫報府核准後

辦理之，併同實施時檢核計畫可包含盤點計畫，依其所訂

市有財產管理規則

第 33 條、市有財產

產籍管理要點第

19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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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辦理。 

4. 盤點或檢核時，為避免未落實作業，盤點時應有監盤人員

陪同，檢核時並應以交叉稽核為作業原則。 

5. 盤點或檢核應分別或共同出具檢核報告及盤點清查報

告，請機關首長核閱。 

財產

盤點

檢核 

C2 問：應如何辦理盤點？ 

答：本府各機關學校每年至少應辦理全面盤點一次。 

    並依下列程序辦理： 

1. 訂定財產盤點計畫（包含土地、土地改良物、房屋建築及

設備、動產等）陳報機關首長核可。 

2. 至財產管理系統列印財產盤點清冊，依財產盤點計畫會同

相關人員，逐一盤點。 

3. 盤點結束，應至財產管理系統執行土地清查作業產製土地

清查報告表、房屋建築及設備清查作業產製房屋建築清查

報告表、動產盤點作業產製財產盤點報告表。 

4. 各類盤點結果報告表及後續改進措施，應簽報機關首長。 

5. 進行缺失改善。 

市有財產產籍管理

要點第 19 點 

財產

盤點

檢核 

C3 問：盤點發現有「有物無帳」或「有帳無物」，該如何處理? 

答： 

1. 「有物無帳」應補列財產帳，購置取得日期金額等資料請

查明後填入，入帳日期為補辦登錄財產當日。 

2. 「有帳無物」請提出責賠報損方式，送財政局轉請審計機

關審核同意後再予減損。 

市有財產管理規則

第 17 條、市有財產

產籍管理要點第

7、13 點、各機關

財物報廢分級核定

金額表 

使用

管理 

D1 問：財產交給民間機構使用時，財產管理應注意事項為何? 

答：政府機關將財產移撥與民間機構（以下簡稱機構）使用，

有可能係因政府補助機構（財產為機構所有）或政府財產

因合法原因暫時交由機構使用（財產為政府所有）等二種

情形。 

1. 如果是政府編列預算補助金錢由機構自行購買，或是政府

購買後依規定贈與機構使用者，則該財產所有權不屬於政

府所有，僅需請機構自行保管使用，本府財產管理系統無

需列帳。至於補助機關是否檢查民間機構財產購置或使用

情形，由主管機關自行依規定辦理。 

2. 若財產為政府出資購置，且非贈與（補助）機構使用者，

則財產所有權仍屬本市所有，應由本府機關列帳管理，宜

登錄業務科室承辦人員為保管人、放置地點依財產實際放

置地點登錄，並應請借用機構簽立借用單或借據，以明責

任。 

市有財產產籍管理

要點第 7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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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管理 

D2 問：機關供員工共同使用之財產，應如何擇定保管人及使用人? 

答： 

1. 財產如係特定員工專用者，應以該使用人為保管人(此種

情形，財產系統可僅登錄保管人欄位，使用人欄位可以不

登錄)。 

2. 員工共同使用之財產，在列帳時應就權責單位為保管單

位，再以該單位之業務承辦人為財產保管人。例如，某機

關資訊教室之電腦設備為資訊組保管，宜指定資訊組之該

項業務承辦人員為保管人；某機關飲水機、電梯或機電設

備等為秘書室管理，宜指定該公用財物之維護保養報修人

為保管人。 

3. 財產管理如果發生需責賠報損情形（例如因使用不當致損

害），應視因果關係，由造成損害之對象負擔賠償責任，

並非一律以保管人為追償對象。保管人如已盡善良管理人

責任，則無應負責賠償問題，併予敘明。 

國有公用財產管理

手冊第 35 點 

使用

管理 

D3 問：由里辦公處或是巡守隊自行購買之公務使用車輛需要列為 

    財產管理嗎 ? 

答：依市有財產管理規則規定，本市現有及合法取得之財產均 

    為市有財產。 

1. 該車輛如為里長個人自行購買者，屬私有財產，毋須列帳

管理。 

2. 該車輛如係由區公所以預算支出購買，並移撥各里辦公室

使用者，仍屬公有財產，應列帳管理。 

市有財產管理規則

第 4條 

使用

管理 

D4 問：各里辦公處財產，得否以里長名義登記；又里長可否為財 

    產使用人及保管人嗎? 

答：市有財產為正常管理宜由本府同仁擔任財產保管人，至於 

    使用人如為里長，機關與里長間應有財產移交使用證明文 

    件(如財產移交保管單、公文書等)，並於財產管理系統建 

    置實際使用人(里長)資料。機關並應定期就交付特定人員 

    使用之財產落實盤點及檢核，以維持財產良好使用狀態。 

國有公用財產管理

手冊第 3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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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

報廢

(損) 

E1 問：財產失竊處理程序為何？該準備那些文件資料？ 

答： 

1. 有關處理程序及表單，請參考 e-Portal→知識金庫→文件

管理→標準作業程序(SOP)→財政局→新北市政府市有動

產報廢標準作業程序。 

2. 請依標準作業程序辦理： 

(1) 如果涉及責賠報損，並應加附賠償繳款單等單據。 

(2) 填寫自我檢查表時，如無該項目適用，於空白處加註

「無此情形」。 

市有財產管理規則

第 27 條、審計法第

58 條、市有財產產

籍管理要點第 13

點 

財產

報廢

(損) 

E2 問：財產的報廢減損在哪些情況下可由機關自行決定，那些要

報市府（財政局）同意，哪些情況還需要由市府（財政局）

送審計機關審核？ 

答：依「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金額表」規定辦理： 

1. 超過使用年限不堪使用必須報廢且取得價格占一定金額

(參仟萬元)50%以下，由機關自行決定。 

2. 超過使用年限不堪使用必須報廢且取得價格占一定金額

(參仟萬元)50%以上、100%以下，由經管機關報本府財政

局核備。 

3. 超過使用年限不堪使用必須報廢且取得價格占一定金額

(參仟萬元)100%以上或未達使用年限報廢(無金額區

分)，則需由經管機關報本府財政局轉審計機關核備。 

各機關財物報廢分

級核定金額表 

財產

報廢

(損) 

E3 問：財產報廢(損)，是否需要登錄核准文號？ 

答：為建立稽核機制，財產報廢應登錄核准文號。如果是經過 

    市府及審計處同意報損之財產，應登錄市府及審計處核准 

    文號。如果是由機關依權責報損者，宜創號簽報機關首長 

    同意報損後，登錄該創號之公文號。 

市有財產產籍管理

要點第 16 點、財物

報廢分級核定金額

表 

財產

報廢

(損) 

E4 問：建物報廢及拆除前後，財產管理系統應如何建立 

    管理資訊，以利財產管理？ 

答：請依本府 101 年 6 月 14 日北府財產字第 1011960278 號函 

    辦理，將已完成報廢程序建物其後續處理情形登錄於財產 

    管理系統。 

101年 6月 14日北

府財產字第

1011960278 號函 

財產

報廢

(損) 

E5 問：舊機器(已報廢)可以請廠商折價回收嗎? 

答：已報廢財產其後續處理方式，請依「新北市政府各機關學 

    校經管已報廢市有財產處理原則」辦理，若有汰舊換新之 

    安裝替換時，廠商折抵也應明列報價單，折抵價款應轉入 

    回收公庫，且折抵金額不得低於依前述原則所估定價格。 

新北市政府各機關

學校經管已報廢市

有財產處理原則 

財產 E6 問：已報廢的財產，是否一定要透過惜物網辦理拍賣？可以自新北市政府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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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廢

(損) 

行找資源回收商價購嗎?如果報廢的財產一直沒有賣出

去，應如何處理？ 

答： 

1. 已報廢財產其後續處理方式，請依「新北市政府各機關學

校經管已報廢市有財產處理原則」辦理，若採變賣方式處

理者，依該原則規定，應採「惜物網」或「各機關奉准報

廢財產之變賣及估價作業程序」辦理。 

2. 若財產經二次拍賣均無人競標者，可依收購價格高低洽廠

商價購或由回收清除處理機構價購；如無廠商或機構願價

購，則無償交由本府環境保護局回收處理。 

學校經管已報廢市

有財產處理原則 

財產

移交 

F1 問：機關人員異動，原財產保管人已經不在職，致財產管理系

統找不到該人員的公務帳號及名稱，應如何將其原保管財

產移轉予接任該業務人員？ 

答： 

1. 依據公務人員交代條例第 16 條規定略以：「各級人員移

交，應親自辦理，其因職務調動必須先行離開任地，或有

其他特別原因者，經該管上級機關或其機關首長核准，得

指定負責人代為辦理交代，所有一切責任，仍由原移交人

負責。…………。」，故若原財產保管人已經不在職，應

指定代理人代為交代，以明責任，不致產生所述問題。 

2. 如有問題所述之特殊情形，請到批次移動作業中，不要以

點選…的方式點進去查詢人員，將該離職人員的公務帳號

以大寫英文字的方式直接輸入在保管人空白欄位上（保管

單位請清空），然後按查詢就可以查詢出離職人員名下保

管的財產，再選擇全部財產批次移動給新保管人。 

公務人員交代條例

第 16 條 

財產

移交 

F2 問：應如何辦理首長交代。 

答： 

1. 請至 e-Portal知識金庫文件管理標準作業程序

(SOP)財政局新北市政府市屬機關學校首長交代案標

準作業程序參閱作業程序辦理。 

2. 改制後一級機關首長及區公所區長交代案才送財政局，其

餘二級機關首長交代案係陳送各一級業務主管機關辦理。 

公務人員交代條例 

財產

移交 

F3 問：因為業務改變，某財產由甲科員移給乙科員管理，應如何 

    辦理移交？ 

答：移交分為財產移交及業務移交兩大部分。 

1. 就個人保管之財產以「財產移動單」辦理財產移交。 

2. 就工作業務辦理移交。如是財產管理人員交接，應將保管

之帳卡、權利憑證、財產增減單、報表、相關財產合約書

公務人員交代條

例、市有財產產籍

管理要點第 1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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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未辦未了重要案件等列冊移交。 

財產

報表 

G1 問：財產各項報表是否都應核章，若無各級人員核章欄位，是 

    否即無需核章?應如何辦理? 

答： 

1. 財產各項報表均應逐級核章，以使各級主管均能掌握資產

動態。 

2. 因各機關組織編制不同，故各報表之核章用印欄位，需由

各機關學校自行設定。 

3. 核章欄位設定方式：財產管理系統基本資料與權限設定

基本資料報表用印欄檔新增(自行輸入)。 

4. 應逐級核章之報表如下： 

(1) 各類財產之增加單、增減值單、減損單、毁損報廢單、 

     撥出入單及增減表、增減結存表、財產目錄等帳務相關 

     報表，除製表/財產管理人員外，均需由主辦事務、主辦 

     會計及機關首長逐級核章。 

(2) 移動單、盤點報告及清查報告等使用管理報表，應由 

     保管人、財產管理人員、主辦事務人員及機關首長用印。 

(3) 其他各類財產卡、清冊、保管卡、分類明細帳等報表， 

     因本府財產管理資料已電子化作業，無需紙本製表，若  

     有印製需要其用印欄可參考第 3項核章欄位設定方式建 

     立用印欄。 

市有財產管理規則

第 34 條、市有財產

產籍管理要點第

18 點 

系統

登錄 

H1 問：土地、建物、土地改良物之財產面積如何登錄？ 

答： 

1. 土地的面積應以地政機關謄本記載面積辦理登錄。如果土 

    地有經過重測，導致地號、地段及面積異動，則應在主檔 

    異動土地地號及段別，再另就面積部分辦理增減值作業。 

2. 建物面積： 

(1) 已登記建物，依照地政機關謄本記載情形登錄。（應 

   注意分算區分主建物、附屬建物、共用部分面積） 

(2) 未登記建物，可依使用執照或建築執照面積辦理登 

   錄。（如可區分主建物及附屬建物者應分別登錄） 

(3) 未辦理登記且無建（使）照建物，得自行測量或以 

   稅籍文件記載之面積登錄。 

3.  土地改良物數量：(單位視財產性質各異，非均以面積表

示) 如無建照、使照或雜照可資查對，得依其單位以自行

量測之結果登錄，例如： 

(1) 圍牆、操場、球場：以「平方公尺」為單位。以圍 

      牆為例，係以較長邊之乘積登錄面積)。 

市有財產產籍管理

要點第 5 點、財產

系統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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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護岸、明渠：以「公尺」為單位，數量則以實際長 

      度登錄。 

系統

登錄 

H2 問：某機關辦理建物整修，依據契約書記載，係對學校建物主

體做拉皮、貼磚及結構補強。辦理帳務異動時是直接對不

動產做增值？還是先減值再增值？ 

答： 

1. 若是對建物主體修繕，並無增加其耐用年限，則視為小修

繕。若是可增加其耐用年限之大修繕則請對修繕建物做帳

務增值。(若依據契約書可分算各建物修繕金額，則依該

金額辦理各建物帳務異動；如無法分算，則平均分擔) 

2. 一般政府會計並無提列折舊，不對原財產辦理減值。 

市有財產產籍管理

要點第 5、6、7點、

財產系統操作手冊 

系統

登錄 

H3 問：某機關以資本門預算發包辦理廳舍「斜屋頂隔熱工程」、

「油漆粉刷」、「消防工程」、「空調工程」應如何辦理

帳務異動？ 

答： 

1. 「斜屋頂隔熱工程」如是新建斜屋頂做為防水隔熱之用，

且領有建照或雜(使)照，請於第 2類房屋建築及設備下新

增；如未領有前述執照，於主建物下辦理財產增值即可。 

2. 油漆粉刷或外牆清洗等僅為一般養護，不需增加建物價

值。「消防工程」或「空調工程」之耐用年限，不像房屋

主體年限那麼久，且加入建物主體，並無法增加房屋耐用

年限（建物材質未變更），且通常係單獨辦理維修改良，

故宜以動產單獨列帳。 

市有財產產籍管理

要點第 5、7點、財

產系統操作手冊 

系統

登錄 

H4 問：某機關圍牆部分改建，應如何異動帳務？ 

答： 

1. 如圍牆改建是將部分倒塌圍牆拆除，再以相同之材質改

建，雖耐用年限相同，但新圍牆之使用年限較長，應就新

建部分單獨列帳；並就舊圍牆帳務辦理部分減值。 

2. 若拆除部分圍牆後，再以不相同之材質改建（如混擬土結

構拆除改以其他材質施作圍籬），因耐用年限不同，為利

後續報廢(損)程序之進行，亦應比照上開方式列帳。 

市有財產產籍管理

要點第 5、7點、財

產系統操作手冊 

系統

登錄 

H5 問：檢視財產登錄情形，發現某項財產沒有使用年限，應如何 

    處理？ 

答： 

1. 如果是珍貴財產或博物等，不一定有使用年限 (請估列合

理之使用年限) 。 

2. 如果是因為財產編號選擇錯誤造成該項財產沒有使用年

限，請至減損作業減損，原因選「財產分類編碼有誤」，

財產系統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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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於增加單輸入作業以「複製」方式增加正確財產編號之

財產。此項帳務的異動在月報時會出現 1增 1減的異動紀

錄，該項紀錄主要是要告知主計單位有做帳務異動，但帳

務的金額與數量並無實質的改變。 

系統

登錄 

H6 問：現有財產因增設相關附屬設備，要如何建立財產帳務資 

    料？ 

答：財產增設設備之樣態繁多，原則依下列方式處理 

    ： 

1. 該項新增設備如屬可自原有財產分離並單獨辦理維護管

理者（例如某建物增添冷氣、消防設備、電梯等），則應

單獨就增加之財產列帳管理。 

2. 該項新增設備如可增加財產耐用年限且難以自原有財產

單獨分離（例如某磚造建物辦理補強），則以增值方式處

理。 

市有財產產籍管理

要點第 5、7點 

系統

登錄 

H7 問：本府其他機關移撥財產予本機關，應如何辦理財產登錄？ 

答： 

1. 依新北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要點第 15 點規定辦理。 

2. 接收財產時，請至【增加單輸入作業】，在【登錄否】欄

位選擇【N】，點選【查詢】後，再將撥入的財產點選【修

改】，填寫入帳日期、保管單位、保管人後存檔，即完成

登錄。 

市有財產產籍管理

要點第 15 點、財產

系統操作手冊 

系統

登錄 

H8 問：增加單輸入作業資料登打錯誤，但是已經登錄了，要如何 

    修改？ 

答： 

1. 當月登入的財產可以將【增加單】和【目錄維護作業】一

併刪除（必須在當月尚未關帳的條件下作業）。 

2. 若已跨月份或關帳，則必須要辦理【減損】（減損原因為

「07 財產編碼有誤調整用」）。 

財產系統操作手冊 

系統

登錄 

H9 問：土地帳務登錄錯誤應如何釐正。 

答：請到：不動產管理系統土地土地帳務異動資料新增 

     打上財編號序號增減代碼選用 41 或 43(因誤入或其 

     他更正)。 

財產系統操作手冊 

系統

登錄 

H10 問：因為業務改隸，要將機關經管財產整批撥出至其他機關（例

如社會局托兒所改隸為教育局幼兒園），應如何作業？ 

答：整批移撥時，可以【批次減損作業】辦理。作業流程如同 

    報廢財產方式，惟需將【06 報廢專用碼】改為【09 撥出】， 

    並填上接收機關即可。     

市有財產產籍管理

要點第 15 點、財產

系統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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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

環境 

I1 問：無法於財產管理系統中列印報表，應如何處理？ 

答： 

1. 財產管理系統產生報表時，會跳出一個 PDF 檔的視窗。當

曾經瀏覽過 Yahoo 或 Google 的網頁時，則會自動安裝【快

顯封鎖程式】，所以要將快顯封鎖程式【關閉】。 

2. 解決方式：在桌面左下角點選【開始】【控制台】【新

增或移除程式】，找到有關 yahoo 或 Google 的捷徑列將

其刪除。 

財產系統操作手冊 

系統

環境 

I2 問：列印財產標籤,為什麼都會偏掉,無法正確列印？ 

答：請在報表列印中的 PDF 檔,將【頁面縮放選擇無】，畫面 

    會能夠百分百的呈現,然後【自動旋轉並置中打勾】,其餘 

    設定不需打勾。 

財產系統操作手冊 

系統

環境 

I3 問：辦理財產管理時，要在系統內指定保管人或使用人，卻找

不到人員資料，該如何處理？ 

答：如為新進或他局處調入之員工，應先請機關人事管理員至

e-Portal 差勤系統建置人員基本資料，產生公務帳號，隔

日即可於財產系統中辦理查詢。 

財產系統操作手冊 

系統

環境 

I4 問：機關財產管理人員異動，要如何申請管理權限或註銷權 

    限？ 

答：財產管理人員權限異動，係以電子表單辦理。請至 e-Portal 

   內的電子表單權限申請權限異動申請財產權限辦理 

   。 

財產系統操作手冊 

系統

環境 

I5 問：在財產系統裡面操作增加單時，點選日期出現錯誤訊息，

告知此物件不支援，應如何處理？ 

答：會出現「此物件不支援」訊息，是因為網頁 IE 版本不同 

    所造成。請到財產系統重要公告內下載執行 IE 安全性設 

    定即可解決問題。 

財產系統操作手冊 

 


